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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環保園租戶之一，是香港 3 間生物柴油廠之一，我們在上海有一姊妹公司是上

海市兩間指定的生物柴油製造商之一。所以對上海的政策比較熟悉，希望可以在這裡分享一

下，希望幫助政府制定政策。 

 

上海市是全國第一個設立 廢棄油脂發牌制度的地方，2013 年 3 月，目標在源頭控制，有

效地避免回流餐桌。於 2012 年 12 月 17 日上海市政府第 159 次常務會議通過執行上海市人

民政府令第 97 號，現予公佈，自 201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上海市餐廚廢棄油脂處理管理辦

法》 

 

因為內容較長，所以我列舉以下重點： 

 

1. 由廢棄油脂(代表所有廢食油、萬年油、地溝油等不可進食油脂)生產商，即餐飲或食品

加工業，到生物柴油製造商，整個物料的流向由收集，運輸，處理，都有需要一套完善

的記錄系統及監控系統，例如 GPS 定位系統。 

2. 每間餐廳需要有提供廢棄油脂的記錄，不輪是電子化或文件記錄，供政府人員可隨時檢

查。每年一月需要向政府申報數量。 

3. 有遺規人士則處以罰款或不能續領經營牌照。 

4. 生物柴油製造商亦需要有保存這些記錄，提交給政府，只有生物柴油製造商才可以將廢

棄油脂運出上海市境外，但每次皆需要向政府申報。  

 

下附《上海市餐廚廢棄油脂處理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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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餐廚廢棄油脂處理管理辦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97 號) 
《上海市餐廚廢棄油脂處理管理辦法》已經 2012 年 12 月 17 日市政府第 159

次常務會議通過，現予公佈，自 201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代市長 楊雄 
2012 年 12 月 26 日 
上海市餐廚廢棄油脂處理管理辦法（2012 年 12 月 26 日市政府令第 97 號公

佈） 
第一條（目的和依據） 
為了加強本市餐廚廢棄油脂處理的管理，保障食品安全，促進資源迴圈利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上

海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辦法》等有關法律、法規，結合本市實

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適用範圍） 
本辦法適用於本市行政區域內餐廚廢棄油脂的產生、收運、處置及其相關監督

管理活動。 
第三條（定義） 
本辦法所稱的餐廚廢棄油脂，是指除居民日常生活以外的在餐飲服務（含單位

供餐，以下統稱“餐飲服務”）、食品生產加工以及食品現制現售等活動中產生的

廢棄食用動植物油脂和含食用動植物油脂的廢水。 
第四條（管理部門） 
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負責本市餐廚廢棄油脂收運、處置的監督管理工作。

區（縣）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按照規定職責，負責所轄區域內餐廚廢棄油脂收

運、處置的監督管理工作。 
本市食品藥品監督、品質技術監督、工商以及出入境檢驗檢疫等行政管理部門

按照職責分工，負責對產生餐廚廢棄油脂單位的監督管理。 
本市發展改革、商務、環保、水務和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門按照各自職責，協同

實施本辦法。 
市食品安全綜合協調機構負責本市餐廚廢棄油脂處理管理的跨部門綜合協調工

作。 
第五條（單位主體責任） 
本市從事餐飲服務、食品生產加工以及食品現制現售等活動，產生餐廚廢棄油

脂的經營單位（含個體工商戶，以下統稱“產生單位”）以及從事餐廚廢棄油脂收

運和處置活動的單位是餐廚廢棄油脂處理的責任主體，應當嚴格執行國家和本市

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食品安全標準，建立健全相關管理制度，發現問題立即

處理並向相關行政管理部門報告。 
第六條（源頭減量、資源化利用和一體化經營） 
本市鼓勵通過改進加工工藝、引導公眾科學飲食消費等方式，減少餐廚廢棄油

脂的產生數量。 
本市對餐廚廢棄油脂實行符合產業發展導向的資源化利用。 



本市推進實行餐廚廢棄油脂收運、處置的一體化經營模式。 
第七條（收運單位的確定） 
區（縣）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應當根據所轄區域內餐廚廢棄油脂的產生數

量，通過招標投標方式，確定從事本轄區餐廚廢棄油脂收運活動的單位，並向社

會公佈。 
按照前款規定確定的單位無法滿足所轄區域內餐廚廢棄油脂收運需求的，區

（縣）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應當按照前款規定的程式予以增加。 
產生單位可以設立符合本辦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條件的收運本單位產生的餐廚

廢棄油脂的企業，並取得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的同意。 
從事本轄區餐廚廢棄油脂收運活動的單位和收運本單位產生的餐廚廢棄油脂的

企業（以下統稱“收運單位”）應當遵守本辦法規定的相關收運要求。 
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擅自從事餐廚廢棄油脂的收運活動。 
第八條（收運單位招標方案和招標要求） 
區（縣）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應當組織編制收運單位招標方案，明確收運單

位的數量和條件、服務範圍、服務期限等事項，並報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審

核後實施。 收運單位應當符合下列要求： 
（一）具備企業法人資格，註冊資金不得少於人民幣 500 萬元。 
（二）有與餐廚廢棄油脂收運量相適應並取得道路運輸車輛營運證的自有廂式

貨運車輛和收集容器；車輛和收集容器安裝電子監控設備。 
（三）有與餐廚廢棄油脂收運量相適應的貯存、初加工場所以及車輛停放場

地；貯存、初加工場所的選址和污染防治設施符合國家和本市環境保護管理的有

關規定，並安裝電子監控設備。 
（四）有符合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規定的資訊管理系統。 
（五）有健全的企業管理制度。 
區（縣）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招標時，可以設定嚴於前款要求的招標條件。 
區（縣）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應當與中標的收運單位簽訂餐廚廢棄油脂收運

服務協定（以下簡稱“收運服務協定”）。收運服務協定應當明確收運單位的服務

範圍、服務期限、服務規範、收運的餐廚廢棄油脂去向、退出機制、違約責任等

內容。 
第九條（處置單位的確定） 
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應當根據全市餐廚廢棄油脂的處置數量，通過招標投

標方式，確定從事本市餐廚廢棄油脂處置活動的單位（以下簡稱“處置單位”），

並向社會公佈。 
按照前款規定確定的處置單位無法滿足全市餐廚廢棄油脂處置需求的，市綠化

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應當按照前款規定的程式增加處置單位。 
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擅自從事餐廚廢棄油脂的處置活動。 
第十條(處置單位招標要求) 
處置單位應當符合下列要求： 
（一）具備企業法人資格，註冊資金不得少於人民幣 1000 萬元。 



（二）有滿足處置需求的處置設施、計量與原料檢測設備；經處置後的產品符

合本市產業發展導向要求，採用的處置技術、工藝符合國家有關標準。 
（三）處置場所的選址和污染防治設施符合國家和本市環境保護管理的有關規

定，並安裝電子監控設備。 
（四）有 5 名以上具有專業技術職稱的人員。 
（五）有符合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規定的資訊管理系統。 
（六）有健全的企業管理制度。 
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招標時，可以設定嚴於前款要求的招標條件。 
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應當與中標的處置單位簽訂餐廚廢棄油脂處置服務協

定（以下簡稱“處置服務協定”）。處置服務協定應當明確處置單位的服務範圍、

服務期限、服務規範、餐廚廢棄油脂經處置後的產品及其去向、退出機制、違約

責任等內容。 
第十一條（定向收運） 
產生單位應當將產生的餐廚廢棄油脂交由本辦法第七條確定的收運單位收運，

並與收運單位簽訂收運合同。收運合同應當明確收運的時間、頻次、數量和餐廚

廢棄油脂收購價格等內容。 
餐廚廢棄油脂收購價格應當按照本市餐飲烹飪行業協會、食品協會和市容環境

衛生行業協會制定的餐廚廢棄油脂收購指導價確定。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應

當按照有利於餐廚廢棄油脂收運的原則，對餐廚廢棄油脂收購指導價的制定予以

指導。 
產生單位不得將餐廚廢棄油脂提供給本條第一款規定的收運單位以外的其他單

位和個人，或者放任其他單位和個人收運本單位產生的餐廚廢棄油脂。 
第十二條（定向處置） 
收運單位應當將餐廚廢棄油脂送交本辦法第九條第一款確定的處置單位處置，

並與處置單位簽訂處置合同。處置合同應當明確送交的餐廚廢棄油脂含水率指

標、餐廚廢棄油脂處置收購價格等內容；其中，餐廚廢棄油脂處置收購價格應當

按照本市市容環境衛生行業協會制定的餐廚廢棄油脂處置收購指導價確定。 
第十三條（合同備案） 
收運單位應當自收運合同簽訂之日起 3 日內，將收運合同報收運服務所在地區

（縣）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備案。 
處置單位應當自處置合同簽訂之日起 3 日內，將處置合同報市綠化市容行政管

理部門備案。 
第十四條（產生單位的申報） 
產生單位應當在每年 1 月向所在地區（縣）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申報本年度

餐廚廢棄油脂的種類和產生量。 
第十五條（產生單位的設施設置要求） 
產生單位應當設置專門的餐廚廢棄油脂收集容器。其中，餐飲服務單位還應當

按照本市有關推進計畫安裝符合要求的油水分離器。 
油水分離器的技術規範，應當符合國家《餐飲廢水隔油器》（CJ/T295-2008）

的要求。 新設立的餐飲服務單位未按照要求安裝油水分離器的，食品藥品監督部



門不予核發餐飲服務許可證，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不予核發口岸衛生許可證，環

保部門不予批准環境影響評價檔。 
第十六條（產生單位的收集使用要求） 
產生單位應當保持餐廚廢棄油脂收集容器和油水分離器的完好和正常使用。 
產生單位應當將餐廚廢棄油脂單獨收集，不得將餐廚廢棄油脂混入餐廚垃圾等

其他生活垃圾或者裸露存放。 
第十七條（收運聯單） 
產生單位向收運單位交送餐廚廢棄油脂時，應當對交送的餐廚廢棄油脂的種類

和數量予以確認，並與收運單位在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規定格式的餐廚廢棄

油脂收運服務聯單（以下簡稱“收運聯單”）上簽字、蓋章。 
收運聯單的保存期限不得少於兩年。 
第十八條（收運要求） 
收運單位應當按照收運服務協定、收運合同的要求，定期從產生單位收運餐廚

廢棄油脂。 收運單位應當按照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的要求，在收運餐廚廢棄

油脂的車輛外部顯示本單位名稱、標識等資訊。 
收運單位收運餐廚廢棄油脂時，收運車輛和收集容器的電子監控設備應當保持

開啟狀態，並與區（縣）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的資訊管理系統即時聯網。 
收運單位應當對餐廚廢棄油脂實行密閉化運輸，不得滴漏、灑落。 
第十九條（收運人員要求） 
收運人員從事餐廚廢棄油脂收運作業時，應當按照市市容環境衛生行業協會的

要求，穿著統一的作業服裝，並佩戴身份標識牌。 
收運人員應當參加市市容環境衛生行業協會組織的培訓並經考核合格。 
第二十條（貯存、初加工場所要求） 
收運餐廚廢棄油脂的車輛進入貯存、初加工場所時，收運單位應當將收運聯單

記載的餐廚廢棄油脂種類和數量與車輛實際收運的餐廚廢棄油脂種類和數量進行

核對。 
貯存、初加工場所安裝的電子監控設備應當全天保持開啟狀態，並與區（縣）

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的資訊管理系統即時聯網。 
貯存、初加工場所排放的廢水、廢氣、廢渣，應當符合國家和本市環境保護管

理的有關要求。 
第二十一條（處置聯單） 
收運單位向處置單位送交餐廚廢棄油脂時，應當對送交的餐廚廢棄油脂的種類

和數量予以確認，並與處置單位在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規定格式的餐廚廢棄

油脂處置服務聯單上簽字、蓋章。 
餐廚廢棄油脂處置服務聯單的保存期限不得少於兩年。 
第二十二條（處置要求） 
處置單位應當按照處置服務協定的要求，對餐廚廢棄油脂進行處置。餐廚廢棄

油脂經處置後的產品應當符合相應的產品品質標準。 
處置場所安裝的電子監控設備應當全天保持開啟狀態，並與市綠化市容行政管

理部門的資訊管理系統即時聯網。 



處置單位應當保持餐廚廢棄油脂處置設施、設備的完好，定期對相關設施、設

備的性能和環保指標進行檢測、評價。 
處置場所排放的廢水、廢氣、廢渣，應當符合國家和本市環境保護管理的有關

要求。  
第二十三條（處置的禁止性要求） 
處置單位不得將未經處置的餐廚廢棄油脂或者處置後不符合相應產品品質標準

的產品予以轉售或者用於其他用途。 
未經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同意，處置單位不得擅自停業、歇業。 
第二十四條（台帳和資訊管理要求） 
產生單位、收運單位和處置單位應當建立餐廚廢棄油脂的記錄台帳，如實記錄

每日交送、收運或者處置的餐廚廢棄油脂的種類、數量、時間、相關單位名稱。 
收運單位和處置單位應當將前款規定的記錄台帳記錄的內容以及按照本辦法第

二十二條第三款規定形成的檢測、評價結果等資訊，輸入本單位的資訊管理系

統，並每月將資訊管理系統記錄的資訊報送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 
收運單位和處置單位應當按照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的要求，逐步將本單位

的資訊管理系統與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的資訊管理系統聯網。 
產生單位、收運單位和處置單位應當按照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的要求，逐

步使用電子聯單。 
第二十五條（行業自律） 
本市餐飲烹飪行業協會、食品協會、市容環境衛生行業協會應當制定行業自律

制度，督促產生單位、收運單位和處置單位加強餐廚廢棄油脂產生、收運和處置

活動的管理；對違反行業自律制度的會員單位，可以採取相應的自律懲戒措施。 
第二十六條（評議制度） 
市和區（縣）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應當會同食品安全綜合協調機構、食品藥

品監督、品質技術監督、工商、環保、水務、公安、城管執法以及出入境檢驗檢

疫等相關行政管理部門，每年對收運單位、處置單位從事餐廚廢棄油脂收運、處

置活動的情況進行評議，並向社會公佈評議結果。 
收運單位、處置單位經評議不合格的，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可以依據收運服

務協定、處置服務協定，暫停或者終止其從事餐廚廢棄油脂收運、處置活動。 
第二十七條（相關許可監管） 
本市食品藥品監督、出入境檢驗檢疫行政管理部門應當按照本辦法的規定，將

餐飲服務單位的油水分離器的安裝和使用以及餐廚廢棄油脂產生申報、收運合

同、收運聯單和記錄台 
帳等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執行情況作為餐飲服務許可證、口岸衛生許可證核發、

延續的審核內容之一。 
本市品質技術監督部門應當將食品生產加工單位的餐廚廢棄油脂產生申報、收

運合同、收運聯單和記錄台帳等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執行情況作為食品生產許可證

核發、換發的審核內容之一。 



在商場、超市等食品經營單位的經營場所內從事食品現制現售活動的，本市工

商行政管理部門應當將餐廚廢棄油脂產生申報、收運合同、收運聯單和記錄台帳

等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執行情況作為食品流通許可證核發、延續的審核內容之一。 
第二十八條（資訊共用） 
市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應當與市食品安全綜合協調機構和市食品藥品監督、

品質技術監督、工商、環保、水務、公安、城管執法以及出入境檢驗檢疫等相關

行政管理部門加強溝通，建立餐廚廢棄油脂監管的信息共用制度。 
第二十九條（應急處置） 
市和區（縣）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應當編制餐廚廢棄油脂處理應急預案，做

好餐廚廢棄油脂收運、處置活動的應急處置工作。 
第三十條（投訴處理） 
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有違反本辦法情形的，可以向本市相關行政管理部門投訴

或者舉報。 
有關行政管理部門接到投訴和舉報後，對屬於本部門職責的，應當在規定期限

內進行處理，並將處理結果予以回饋；對不屬於本部門職責的，應當移交有權處

理的部門處理。  
第三十一條（對擅自收運、處置的處理） 
違反本辦法第七條第五款、第九條第三款規定，擅自從事餐廚廢棄油脂收運或

者處置活動的，城管執法部門應當責令違法行為人立即停止違法行為，處 5 萬元

以上 10 萬元以下的罰款；違法行為人應當在城管執法部門的監督下，將擅自收運

或者處置的餐廚廢棄油脂交由符合本辦法規定的收運單位或者處置單位處理，所

需費用由違法行為人承擔。 
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擅自從事餐廚廢棄油脂收運或者處置活動，擾亂市場秩序，

情節嚴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三十二條（對產生單位的處罰） 
違反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產生單位將餐廚廢棄油脂提供給其他單位和

個人或者放任其他單位和個人收運的，城管執法部門應當責令限期改正，處 2 萬

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三十三條（對收運單位的處罰） 
違反本辦法規定，收運單位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城管執法部門責令限期改

正，並按照下列規定予以處罰： 
（一）違反本辦法第十二條規定，未將餐廚廢棄油脂送交本辦法確定的處置單

位處置的，處 2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的罰款； 
（二）違反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未按照要求辦理收運合同備案的，處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罰款； 
（三）違反本辦法第十八條第三款、第二十條第二款規定，未按照要求將電子

監控設備保持開啟狀態或者即時聯網的，處 3000 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的罰款； 
（四）違反本辦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未按照要求進行核對的，處 2000 元

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罰款。 
第三十四條（對處置單位的處罰） 



違反本辦法規定，處置單位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城管執法部門責令限期改

正，並按照下列規定予以處罰： 
（一）違反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未按照要求辦理處置合同備案的，處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罰款； 
（二）違反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未按照要求將電子監控設備保持開

啟狀態或者即時聯網的，處 3000 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的罰款； 
（三）違反本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未經同意擅自停業、歇業的，處 5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的罰款。 
處置單位因擅自停業、歇業，嚴重影響社會公共利益和安全的，市綠化市容行

政管理部門可以解除處置服務協定。 
第三十五條（對違反台帳和資訊管理要求的處罰） 
違反本辦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城管執法部門責令限期改正，處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罰款： 
（一）違反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產生單位、收運單位或者處置單位

未按照要求建立餐廚廢棄油脂記錄台帳的； 
（二）違反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收運單位或者處置單位未按照要求

報送資訊管理系統記錄的資訊的。 
第三十六條（案件移送） 
本市食品藥品監督、品質技術監督、工商以及出入境檢驗檢疫等行政管理部門

發現產生 
單位有違反本辦法的行為且不屬於本部門職責的，應當收集有關證據材料，並

及時將案件材料移送城管執法部門。 
第三十七條（行政責任） 
違反本辦法規定，市和區（縣）綠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門、城管執法部門以及其

他相關行政管理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

部門依法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記過或者記大過處分；

情節嚴重的，給予降級或者撤職處分： 
（一）違法確定收運單位或者處置單位； 
（二）未將本辦法規定的要求納入相關行政許可審核； 
（三）未依法處理發現或者投訴、舉報的非法收運、處置餐廚廢棄油脂的行

為； 
（四）其他濫用職權、怠忽職守、徇私舞弊的行為。 
第三十八條（利用動物、動物產品和食品加工廢料生產食用油的處理） 
對病死以及腐敗變質的家畜家禽等動物以及動物產品，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

和國動物防疫法》、《上海市動物防疫條例》等法律、法規進行無害化處理，不

得作為原料生產食用油。 食品加工廢料應當按照《上海市餐廚垃圾處理管理辦

法》等法規、規章的規定進行處理，不得作為原料生產食用油。 
本市農業、食品藥品監督、品質技術監督、工商、綠化市容等行政管理部門應

當依法加強對病死以及腐敗變質的家畜家禽等動物以及動物產品、食品加工廢料

處理活動的監督管理。 第三十九條（施行日期） 



本辦法自 201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